
附件 1：

山东省黑名单渔船事先告知书

鲁渔船黑告[ ]第 号

：

经调查，你船

（违法事实）

根据《关于建立违规渔船黑名单制度的通知》规定，山东省海洋

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拟将你船列入黑名单，请你（单位）在接到本通

知书起三日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，逾期不陈述申辩的，视为你（单

位）放弃上述权利。

你船列入黑名单后，将三年内不予办理渔船变更过户手续,取消

3年申请赴朝鲜东部海域、韩国专属经济区作业资格，取消所属公司

三年内申请新增远洋渔业作业资格；扣除当年度 100%渔业生产成本

补贴；吊销船长职业资格证书；所属企业、渔船所有人、渔船经营人

不再享受各项惠渔政策，不予受理各类涉海涉渔项目申请。同时，将

对渔船、企业、企业负责人、渔船所有人、渔船经营人、船长的行政

处罚信息作为失信记录通报相关部门。

当事人（签字）： 执法机关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执法机关地址：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本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当事人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附件2

山东省黑名单渔船报告表
填报单位：

序号 船名号 登记号 船籍港 作业类型 主机功率 捕捞许可证持证人名称 列入黑名单原因 提请单位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签发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



附件3

山东省黑名单渔船通报书

 根据《关于建立违规渔船黑名单制度的通知》规定，经核实，下列渔船（附表）符合列入“黑名单”渔船通报条件，现予以通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

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序号 船名号 登记号 船籍港 作业类型 主机功率 捕捞许可证持证人名称 列入黑名单原因 提请单位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

附件 4：

山东省黑名单渔船通知书

鲁渔船黑[ ]第 号

：

你船

（违法事实）

根据《关于建立违规渔船黑名单制度的通知》规定，你船已被山

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列入渔船黑名单，请按要求整改并接受

处理，期满后，向所属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消黑名单。在黑

名单未被消除之前，该渔船三年内不予办理渔船变更过户手续,取消

3年申请赴朝鲜东部海域、韩国专属经济区作业资格，取消所属公司

三年内申请新增远洋渔业作业资格；扣除当年度 100%渔业生产成本

补贴；吊销船长职业资格证书；所属企业、渔船所有人、渔船经营人

不再享受各项惠渔政策，不予受理各类涉海涉渔项目申请。

当事人（签字）： 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本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当事人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附件 5：

山东省取消黑名单渔船申请书

县（市、区）渔政站（科）：

我船 因

（违法事实）于 年

月 日被列入黑名单（鲁××渔船黑[ ]第 号），已经

按照规定整改到位并期满，现申请取消黑名单。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县渔政站（科）初审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渔政处（支队）审核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省总队核准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
